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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為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本公佈乃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內容有關本公司為一

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本公司與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貸款人」）訂立一份公司擔保（「公司擔保」）。

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福建香江石化有限公司

（「該附屬公司」）與貸款人訂立一份固定資產貸款協議及一份流動資金借款協議

（統稱「貸款協議」）。根據貸款協議，該附屬公司同意借取而貸款人同意提供貸款

總額人民幣350,000,000元（「貸款額度」）。

作為貸款人根據貸款協議提供貸款額度之代價，本公司同意向貸款人提供公司擔

保，以擔保該附屬公司履行本金額最多人民幣 350,000,000元之付款義務。董事會

授權本公司執行董事王鵬先生簽署公司擔保協議。公司擔保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

日在香港簽署。公司擔保訂約各方同意，倘若出現有關公司擔保的任何法律行

動，彼等將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管轄權的法院的司法管轄。

就貸款額度及提供公司擔保訂立協議旨在為該附屬公司之運營以及置換交通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之貸款進行融資。董事會認為，該等交易對本公司及其股

東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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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該附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十

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董事會謹此作出自願披露，以知會其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關於公司擔保的詳情。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岐虹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執行董事為王鵬博士及曹新忠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健生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王岐虹先生、陸國陽博士及譚鈺渝。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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